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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舉行之

第一次股東特別大會按股數投票表決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第一次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所載之普通決議案已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三十

一日舉行之第一次股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按股數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茲提述中國天化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致其股東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之

股東特別大會通告（「第一次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之通函

（「該通函」），內容有關該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第一次股東特別大會按股數投票表決結果

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股份數目 % 股份數目 %

1(a) 批准及追認該協議 626,881,666 (99.99% ) 16,000 (0.01%)

1 (b) 授權董事簽立該協議 626,881,666 (99.99% ) 16,00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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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欣然宣佈，由於超過二分之一的票數表決贊成上文所載各項普通決議案，故於第一

次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之所有普通決議案已獲股東於第一次股東特別大會上按股數投票表

決方式正式通過。

於第一次股東特別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2,874,899,519股股份，即賦予股東權利出席第一

次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就決議案表決的股份總數。概無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第一次股

東特別大會及於大會上放棄表決贊成普通決議案，且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於第一次股

東特別大會上放棄表決。概無股東於該通函內表示有意表決反對於第一次股東特別大會上

提呈之決議案或放棄表決。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在第一次股東特別大會上擔任投票表

決之監票人。

代表董事會

中國天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陳昱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昱女士、羅子平先生及于德發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馬榮欣先生、譚政

豪先生及侯志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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